

墨玉县斯孜街道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12·9”一般
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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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05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387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105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77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5751_WPSOffice_Level1]墨玉县斯孜街道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12·9”一般
[bookmark: _Toc1159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126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04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611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1553_WPSOffice_Level1]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12月9日10时许，墨玉县斯孜街道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工地发生一起一氧化碳中毒事故，造成2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墨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对事故处置、调查、善后等有关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并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相关部门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深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196号）的要求，经县人民政府同意，成立由县应急管理局、教育局、公安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社局、总工会等单位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调阅资料、人员问询方式查明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事故性质以及事故单位和相关人员的责任。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总结分析事故主要教训,提出防范、整改的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墨玉县斯孜街道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12·9”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071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0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28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30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753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01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406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476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3871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913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27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753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32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06_WPSOffice_Level2]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31553_WPSOffice_Level2]（一）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bookmark: _Toc1027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913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906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7532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9325_WPSOffice_Level3]1.项目建设单位：墨玉县教育局，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法人代表图尔荪托合提·麦提托合提（墨玉县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项目委托代理人刘波（墨玉县教育局党组成员，分管领导）。
2.施工单位：伊犁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7年2月14日，法定代表人为胡晓春，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616540007981811029，企业注册地址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阿合买提江南路41号利达商务综合楼3区12层整层，所属行业为房屋建筑业，经营范围包含：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公路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钢结构工程、混凝土预制构件、预拌商品混凝土、园林绿化、劳务分包；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电梯安装工程专业承包、金属门窗工程专业承包、预应力工程专业承包、房屋拆除工程专业承包、管道工程专业承包、体育场地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堤防工程专业承包、园林绿化及管护；工程施工的技术咨询服务；建筑材料销售；房屋柜台租赁、建筑设备租赁。项目经理朱某、现场管理人员刘某。
2024年5月6日取得建筑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至2028年12月22日，证书编号：D165024036，资质类别及等级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2022年12月13日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5年12月13日，证书编号：（新）JZ安许证字〔2005〕000112，许可范围：建筑施工。
[bookmark: _Toc21542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840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4767_WPSOffice_Level2]3.监理单位：名扬宇恒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26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2539211X8,2001年2月2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任刚，工程监理资质证书E151001059,有效期至2028年12月22日，工程监理综合资质等级。注册资金1.5亿元。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招投标代理服务；单建式人防工程监理；消防技术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财务咨询。许可项目：建设工程监理；公路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水运工程监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文物保护工程监理。
[bookmark: _Toc1740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54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840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286_WPSOffice_Level2]（二）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3119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GoBack]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根据墨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墨援组办〔2024〕69号)《关于对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墨发改项目〔2024〕206号）文件批复项目建设单位为墨玉县教育局，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2024年9月1日墨玉县教育局与伊犁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施工合同，计划开工时间2024年9月1日，计划竣工时间2025年5月1日。2024年9月23日，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放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653222202409230201。
项目建设规模：墨玉县第二小学及辅助用房改扩建用房新建教学楼及辅助用房一栋，总建筑面积为4355㎡，地上四层及室外附属配套工程；墨玉县第五中学艺术楼装修改造工程：改造装修艺术楼室内面积2116㎡（2层、3层）；墨玉县第七小学锅炉房工程：新建锅炉房一栋，总建筑面积为211.6㎡，地上一层；墨玉县第一小学校舍维修及提升改造项目：对墨玉县第一小学1#教学楼、2#教学楼、综合楼、室外附属用房进行维修及提升改造。
[bookmark: _Toc18135_WPSOffice_Level1]二、事故发生的经过和救援情况
[bookmark: _Toc18135_WPSOffice_Level2](一)事故发生的经过
2024年12月8日20：41分，墨玉县斯孜街道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工地下班，肉某、斯某2人离开工地，21：16分肉某返回工地，21：49分斯某返回施工现场员工宿舍，21：51分斯某再次离开员工宿舍，22：14分返回员工宿舍，22：20分两人在钢筋加工棚旁围着有炭火的铁桶边烤火边聊天，22：23分两人将在现场监控中可见冒有明火、浓烟的铁桶抬到已配备电取暖设备的宿舍内，随后其中一人外出宿舍前往施工现场煤炭堆放区用衣物包裹煤块进入宿舍。12月9日9:50分左右两人未上班，班组长康某前往宿舍门口叫该两人上班，未见有回应，随即推开门进入房间，发现两人已无意识。
[bookmark: _Toc14266_WPSOffice_Level2]（二）应急救援和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班组长康某立即电话报告项目部现场管理人员刘某，并与施工员马某一同进入该宿舍打开门窗通风，并对2人进行了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10：15分许，墨玉县公安局民警和墨玉县人民医院急救人员同时到达现场，医护人员对两人进行了现场抢救，2人已无生命迹象，确认死亡。公安局民警随即在现场开展事故勘察工作。“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项目部及时组成善后小组，向公司和墨玉县教育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报告事故，制定善后处置方案，积极做好死亡人员家属安抚工作，对接赔偿事宜。
[bookmark: _Toc1773_WPSOffice_Level2]（三）应急处置评估情况
经评估，事故发生后，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项目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并向行业主管部门报告，第一时间进行现场处置展开急救，事故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善后工作在有序开展，在事故应急处置中无次生灾害、无衍生事故，未出现上访等群体性事件。
[bookmark: _Toc14266_WPSOffice_Level1]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bookmark: _Toc3766_WPSOffice_Level2]（一）人员伤亡情况
1.肉某，男，52岁，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项目部普工，该起事故中死亡人员。
2.斯某，男，65岁，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项目部普工，该起事故中死亡人员。
[bookmark: _Toc18020_WPSOffice_Level2]（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2人死亡，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footnoteRef:0]]等标准和规定，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200万元。 [0: [] []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直接经济损失指因事故造成人身死亡及善后支出的费用和毁坏财产价值。
] 

[bookmark: _Toc1773_WPSOffice_Level1]四、现场勘验和技术鉴定
根据墨玉县公安局刑事犯罪侦察大队出具的《关于墨玉县肉某、斯某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调查情况报告》显示： 
[bookmark: _Toc25771_WPSOffice_Level2]（一）现场勘验情况
现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第二小学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工地，事故位置位于办公室靠东侧的彩钢板材质的宿舍内高低床下铺上，两名死亡人员呈仰卧姿势，头朝北，脚朝南，在宿舍外西北侧有一半截铁皮桶（原位置在案发现场内，已被移至室外），铁桶内有燃烧后的灰烬及未燃尽的煤炭，现场其余未见明显异常。
[bookmark: _Toc25231_WPSOffice_Level2]（二）提取生物物证情况
和田地区公安局刑科所2024-198号毒化鉴定书示斯某血液内碳氧血红蛋白成分为66.69%。
和田地区公安局刑科所2024-199号毒化鉴定书示肉某血液内碳氧血红蛋白成分为66.14%。
[bookmark: _Toc9385_WPSOffice_Level2]（三）死亡原因分析
死者唇粘膜及双侧颊粘膜未见损伤可排除捂压口鼻死亡；全身未见明显外伤，长骨及颅骨未扪及骨折，可排除他人机械暴力致死；十指甲床发绀，尸斑呈暗樱桃红色，结合现场勘查发现未燃烧尽炭盆，分析死者符合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bookmark: _Toc3766_WPSOffice_Level1]五、事故原因分析及事故性质
[bookmark: _Toc6456_WPSOffice_Level2]（一）事故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肉某和斯某2人将有炭火的铁桶抬到宿舍内取暖，因2人居住的集装箱房宿舍内氧气含量有限，煤炭未能充分燃烧，产生的大量一氧化碳烟气无法排出，积聚到一定浓度后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致使人员死亡，是造成这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伊犁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主体责任未落实。一是隐患排查流于形式。当天施工结束后，塔吊指挥人员使用的铁桶炭火未及时熄灭，未放回库房，且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职工将炭火铁桶抬到宿舍内取暖。二是安全宣传教育不到位,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三是关键岗位人员未到岗履职。中标通知书上项目负责人朱某、技术负责人穆某、施工员刘某均存在不在岗履职现象。
[bookmark: _Toc96_WPSOffice_Level2]（二）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墨玉县斯孜街道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12·9”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167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020_WPSOffice_Level1]六、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2378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16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581_WPSOffice_Level2]（一）事故单位
经调查伊犁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二是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bookmark: _Toc1958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88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512_WPSOffice_Level2]（二）有关监管部门
[bookmark: _Toc1447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6638_WPSOffice_Level2]（1）建设单位日常管理不到位。一是墨玉县教育局对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抓的不深不细。通过调取墨玉县教育局党组会议记录、工作方案、隐患排查台账显示，教育局对项目施工安全强调少，未督促施工单位采取有效措施对职工开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宣传教育、开展应急演练，致使施工人员安全意识严重匮乏，安全隐患排查存在漏洞死角，未做到全覆盖。二是未依法对建设工程实施监督管理。虽然明确了项目分管领导、安排了具体负责该项目的跟班干部。但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施工员与施工中标通知书人员不符，关键岗位人员存在不在岗履职现象。
（2）行业监管部门未尽责。一是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标准，压实各参建方责任主体。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施工员与施工中标通知书人员不符，关键岗位人员存在不在岗履职现象。二是督促整改不到位。11月下旬该项目进行冬季施工以来，分别于11月16日、12月3日开展现场检查并下发整改通知单，均提出“严禁宿舍架煤炉取暖”的问题，但未引起各参建方重视，未能予以杜绝。
[bookmark: _Toc15634_WPSOffice_Level2]（三）事故发生属地
斯孜街道办事处属地管理有缺失。11月30日，斯孜街道主任带领分管领导及库鲁木社区第一书记前往该施工工地现场开展宣传教育、安全检查，但对一氧化碳中毒宣传未做到全覆盖，未对办公区的宿舍开展隐患排查。
[bookmark: _Toc25771_WPSOffice_Level1]七、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418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46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184_WPSOffice_Level2]（一）因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以追究责任人员
1.肉某，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项目部普工，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将有炭火的铁桶抬到宿舍内取暖，以致一氧化碳中毒致死，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追究其责任。
2.斯某，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项目部普工，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将有炭火的铁桶抬到宿舍内取暖，以致一氧化碳中毒致死，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追究其责任。
[bookmark: _Toc829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73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9225_WPSOffice_Level2]（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1.朱某，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负责人，2024年11月12日至2024年12月9日未到岗履职，未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footnoteRef:1]]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涉嫌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2]]之规定，建议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马某，2024年墨玉县城乡村学校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安全员，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项[[footnoteRef:3]]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涉嫌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4]]之规定，建议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1519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84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85_WPSOffice_Level2]（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伊犁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涉事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二是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footnoteRef:5]]、第四十一条第二款[[footnoteRef:6]]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7]]之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2.墨玉县教育局,涉事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日常管理不到位一是墨玉县教育局对在建项目工地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落实不深不细。二是未依法对建设工程实施监督管理，关键岗位人员未到岗履职。建议对墨玉县教育局在全县范围内予以通报。
3.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建设领域行业监管部门。一是未按规定压实各参建方责任主体。二是督促整改问题不到位。建议对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全县范围内予以通报。
4.斯孜街道办事处在检查该项项目工地时针对冬季施工特点对一氧化碳中毒宣传未做到全覆盖，未对办公区的宿舍开展隐患排查。建议对斯孜街道在全县范围内予以通报。
[bookmark: _Toc1473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894_WPSOffice_Level2]（四）对事故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胡晓春，伊犁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footnoteRef:8]]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9]]之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2.图尔荪托合提·麦提托合提，原墨玉县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局长，主持墨玉县教育局行政全盘工作，侧重安全生产、项目建
设工作，是墨玉县教育局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一是对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宣传工作抓的不深不细。二是对建设项目风险隐患督促整改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其在墨玉县人民政府党组会议上做出深刻检查。
3.刘波，墨玉县教育局党组成员，分管教育局项目办工作。一是对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宣传工作抓的不深不细。二是对建设项目风险隐患督促整改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由教育局党组运用第一种形态，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处理。
4.夏晓龙，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安全生产工作。一是未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标准，压实各方参建方责任主体。二是督促整改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其在墨玉县人民政府党组会议上做出深刻检查。
5.热孜宛古丽·艾则孜，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质监站负责人，日常管理建设工程质量及施工安全工作。一是未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标准，压实各方参建方责任主体。二是督促整改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由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运用第一种形态，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处理。
[bookmark: _Toc25231_WPSOffice_Level1]八、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28885_WPSOffice_Level2]（一）企业层面整改措施
一是施工单位伊犁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对员工宿舍取暖设施和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排除，确保一氧化碳报警器安装率100%。二是强化一氧化碳中毒科普宣传和教育工作，广泛宣传引起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及防控知识，普及燃煤、用气安全常识，使工人了解和掌握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知识和方法。三是定时定点开展取暖安全检查，加强燃气和煤气泄漏的监控和可燃气体泄漏、有毒气体泄露报警仪的监测，严防出现中毒事故。
（2） [bookmark: _Toc4597_WPSOffice_Level2]行业主管部门整改措施
墨玉县教育局要压实党组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形成党组抓总、班子主抓、部门主责、全员参与的安全生产格局，特别是要加强对项目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全力做好安全防范。常态化开展项目工地安全监督检查，尤其针对冬季施工存在的一氧化碳中毒、动火、用电等隐患，立即组织人员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和安全生产宣传工作，坚持刀刃向内，正风肃纪，对在岗不履职、不尽责、不担当、不作为的领导干部和干部，第一时间“干预治疗”，确保项目建设工作安全管理到位。
（3） [bookmark: _Toc910_WPSOffice_Level2]行业监管部门整改措施
墨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切实加大对项目施工业领域的监管工作。尤其在冬季施工方面，要加强对冬季正确使用煤炭和燃气灶具取暖、一氧化碳报警器的正确使用知识，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和引发火灾等常识的宣传普及，利用广播电视、短信、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等媒体宣传以及户外大屏、出租车顶灯宣传等多种形式，采取拉网式、全覆盖宣传到人的措施，营造多途径、多媒介，多场所、多语种的集中宣传氛围。要将城郊结合部、各类值班室、厂矿企业、员工集体宿舍、使用燃气灶具的宾馆酒店饭店等作为宣传普及的重点，加大宣传力度。各行业领域要立即举一反三对所属领域生活区等重点场所进行一次全面的冬季取暖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消除隐患，坚决杜绝各类事件的发生。
（4） [bookmark: _Toc31495_WPSOffice_Level2]属地管理部门整改措施
斯孜街道办事处要全面摸排项目建设工地，农村自建房、出租屋、独居老人等冬季取暖高风险区域，做到安全宣传全覆盖，安全宣讲到个人，着重讲解煤炭取暖、燃气取暖、电取暖等各类取暖方式存在的潜在危险及危害后果，使高风险人群能够主动及时整改隐患，确保冬季取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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